
□见习记者 谢钱钱

通讯员 胡明冬

本报讯 因高档茅台酒卖不出

去， 营业员施某动了歪脑筋， 从网

上购买假冒“飞天茅台” 酒并多次

掉包店内茅台酒共 40瓶， 侵占店内

财物价值 12万余元。 近日， 宝山区

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职务侵占罪案

件， 被告人施某被判处有期徒刑 1

年， 缓刑 1年。

施某是某连锁酒行超市的营业

员， 因发觉店内的高档好酒无人问

津， 便心生歪念。 从去年 9 月中旬

至今年 5 月， 施某多次偷偷把店内

仓库里的两三瓶茅台酒放在其随身

携带的背包内， 并通过二手交易网

购买等量的假茅台酒放回仓库用以

蒙混。 之后施某胆子越来越大， 开

始搬运店内的整箱茅台酒， 并放至

其私家车内。

直到今年 7 月， 平时没人购买

的茅台突然迎来了生意， 恰逢施某

当时并不在店内， 一顾客正巧购买

了施某放回仓库的一箱假茅台。 随

后该顾客发现购买的茅台为假酒，

便投诉至总店， 施某作案事情才败

露。 经查， 施某通过“调包” 茅

台， 侵占店内财物价值共计 12 万

余元。

施某到案后如实供述了犯罪事

实， 退赔被害人并取得谅解。 庭审

中， 被告人施某对事实认定无异议，

且自愿认罪认罚。 宝山法院审理后

认为， 被告人施某利用职务上的便

利， 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

数额较大， 其行为已构成职务侵占

罪， 应予惩处。 公诉机关指控的犯

罪事实清楚， 证据确实充分， 罪名

成立。 被告人施某到案后如实供述

自己的罪行， 自愿认罪认罚， 依法

可以从轻处罚， 且已赔偿被害人损

失获得谅解， 亦可酌情从轻处罚。

据此， 法院依法作出如上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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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伴11?的比熊犬寄养2?便死亡
宠物店主需承担赔偿责任吗？

□见习记者 翟梦丽

家养宠物的主人遇到没人在家

的时候， 往往将宠物寄养。 王艳因

为全家外出旅游， 将养了 11 年的

比熊犬寄养在小张宠物园， 没想到

2 天后就被店主张鸣告知狗已经死

亡并火化， 要求查看监控也被拒

绝。 王艳无奈之下将张鸣告上法

庭。 日前， 长宁区人民法院对此案

作出一审判决， 店主张鸣赔偿王艳

精神抚慰金 2000元。

比熊犬寄养2天后死亡

2019 年， 因全家出国旅游，

王艳将其饲养的比熊犬寄养在张鸣

经营的小张宠物园。 寄养仅仅 2 天

后， 张鸣突然告知王艳， 寄养的比

熊犬死亡并立即进行了火化。 因该

宠物犬在交付前处于良好的健康状

态， 王艳要求张鸣提供相关寄养期

间的监控录像， 但竟遭到拒绝。 王

艳认为， 张鸣未提供妥善的寄养、

保护措施， 导致自己的比熊犬在寄

养期间中暑， 且在宠物犬昏倒后还

对自己隐瞒宠物犬的身体状况， 未

及时送医， 导致宠物犬死亡， 应由

张鸣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

王艳表示， 这只比熊犬已经陪

伴自己长达十余年， 具有较深的感

情， 张鸣未经同意就擅自处理它的

遗体，也存在过错。 事后，张鸣仅通

过微信转账 2000元，退了王艳之前

在宠物店办的消费卡内的余额，未

支付任何赔偿款， 卡内余额还有

739 元未退还， 王艳从未收到张鸣

任何现金形式支付的款项， 因此诉

至法院，请求判张鸣承担 100%的赔

偿责任， 赔偿各项经济损失 14000

余元、精神损害抚慰金 5000元。

张鸣辩称， 其不同意承担赔偿

责任。 他认为自己已经尽到了照看

宠物犬只的义务， 定期喂食、 喂

水， 早晚各遛狗一次。 当发现比熊

犬出现异样，张鸣及时告知了王艳，

王艳表示由其男友到场处理。 等男

友到场后比熊犬已死亡， 其男友表

示不需去医院查明死因，直接火化。

张鸣这才在第二天将狗火化。

关于监控一事， 张鸣表示监控

视频仅保存 15 天， 王艳隔了一个

多月才要求查看监控， 此时视频已

经删除。 除此之外， 他还表示王艳

的比熊犬已经 11 岁， 本身有诸多

的慢性病， 它死亡是因其自身疾病

导致， 并非是自己照顾不周所致。

同时， 他也已经向王艳通过微信转

账支付了 2000 元， 作为对王艳的

经济补偿和精神慰问， 而卡内余额

也通过现金的形式全部退还了王

艳， 故要求驳回王艳全部诉请。

法院判决赔偿精神抚慰金

长宁法院审理后认为， 对于小

张宠物园是否尽到了合理的照看与

注意义务， 张鸣方作为专门从事宠

物美容、 寄养等经营者， 有义务和

能力预见到损害后果的发生并应积

极采取必要的措施。 然张鸣自认在

发现涉案比熊犬出现异样后仅是等

待王艳的朋友到场， 并未将犬只送

至医院医治， 直到犬只死亡。 对

此， 张鸣方存在过错。 张鸣虽主张

曾征询王艳是否送医的意见， 并系

按照王艳的指示等待王艳的朋友到

场处理， 但遭王艳否认， 张鸣也未

提供充分证据加以证明， 本院不予

采信。

其次， 虽然涉案犬只已近 11

岁， 从现有证据来看， 难以证明系

争宠物犬的死亡与张鸣方的照料及

未送医等行为之间存在直接的、 全

部的因果关系。 然张鸣在其经营场

所内设有监控录像， 在发生涉案比

熊犬死亡事件后理应及时封存保管

当天的监控录像， 以作为判断犬只

在寄养期间是否受到外力或者其他外

来因素影响的依据， 张鸣未及时保存

监控录像， 亦构成过错， 难以排除其

行为与犬只的死亡存在一定的因果关

系。

关于损失的认定， 对于王艳主张

的宠物犬饲养以来的狗粮、 宠物用品

等费用支出， 仅是维持宠物犬生存费

用， 不属于侵权损害赔偿的损失范

围， 法院不予支持。

对于王艳主张的犬只的价值以及

精神损害抚慰金， 张鸣表示愿意补偿

王艳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

2000 元， 法院予以准许。 根据微信

聊天及转账记录， 张鸣并未支付王艳

精神抚慰金， 转账的 2000 元为退卡

费用。

据此， 长宁法院判决张鸣赔偿王

艳 2000 元，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履行完毕； 驳回王艳其余诉讼请

求。

（文中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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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夏天 通讯员 刘颖

本报讯 男朋友发的红包她照

单全收， “爱心外卖”却留给外卖小

哥吃掉。 原来，小伙恋上的所谓白富

美，其实只是个女骗子，让他一片真

心错付。近日经崇明区人民检察院依

法提起诉讼，法院依法认定被告人阿

娟犯诈骗罪， 判处其有期徒刑 3 年，

缓刑 4年， 并处罚金 5000元。

小施谈了个开奔驰的网恋女友

笑笑， 听说她家住在徐汇区花园小

区， 是上海交通大学的研究生， 还

曾留学新加坡， 现在正在上海“中

建公司” 工作， 父母都是上海交通

大学的老师。

小施对女友的家庭背景十分满

意， 虽然没有见过面， 但是两人的

感情很好。 平时， 小施总给笑笑点

些外卖送到公司楼下， 还不时买些

小礼物寄到笑笑居住的小区。

2018 年 5 月 20 日， 作为俗称

“520” 的日子， 笑笑在朋友圈发了

一张收款二维码， 小施二话不说给

笑笑发去了 5200元的红包。 此后的

三个月内， 笑笑以做烤瓷牙、 还信

用卡等理由从小施处分 12 次共计要

走 90200 元。 小施在转账时表示，

这些钱都是借给笑笑的， 如果笑笑

不和自己结婚的话这笔钱可是要还

的。 笑笑则表示， 自己有一辆奔驰

车， 等把车卖了就还钱给小施。

也许是着急用钱， 也许是担心

女友的状况， 小施找去了笑笑的公

司， 却发现这家公司早已搬迁。 他

又去上海交通大学和徐汇区花园小

区， 却发现查无此人。 小施报案后，

警方根据线索找到了笑笑， 却发现

她和小施描述中的并不一样。

原来， 所谓的“笑笑” 其实叫

阿娟， 专科毕业后一直做着收银员、

销售一类的工作。 在某群聊结识小

施的过程中， 阿娟为自己捏造了一

个“完美形象” 笑笑。 为了让小施

相信自己有偿还能力， 她偷偷拍下

了亲戚家的奔驰车； 小施点到公司

楼下的外卖， 她都会通知外卖员签

收吃掉； 小施寄出的快递， 则是在

收到短信提醒后赶去花园小区签收。

崇明检方认为， 被告人阿娟诈骗他

人财物， 数额巨大， 其行为已触犯

刑法， 犯罪事实清楚， 证据确实、

充分， 应当以诈骗罪追究其刑事责

任。 法院支持了检方的公诉意见，

并依法作出判决。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记者 陈颖婷

本报讯 公共区域为电动自

行车充电、 饲养的宠物频频扰民、

大声喧哗制造噪音……90 后女孩

妮妮 （化名） 因为自己的任性行

为不但多次与隔壁邻居发生纠纷，

还因此被出租方蛋壳公寓以违约

为由清退， 并扣除了押金和违约

金。 妮妮不满这个结果， 将蛋壳

公寓告上了法院。 日前， 浦东新

区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

判决妮妮的行为确属扰民， 公寓

管理公司解除合约有理， 驳回了

妮妮所有诉讼请求。

现年 26 岁的妮妮从广东来沪

工作后， 通过蛋壳公寓租住了位

于浦东的一处公寓。 她在去年 11

月与蛋壳公寓签订了为期 1 年的

房屋租赁合同。 合同还约定， 因

扰民、 卫生状况、 邻里关系、 分

摊生活费用、 过度占用公共区域

等原因干扰影响他人正常生活，

导致周边邻居、 居委会书面投诉

或派出所出警协调的， 乙方 （即

妮妮） 有权单方解除合同； 乙方

有上述情形之一的， 应按月租金

的 100%向甲方 （即蛋壳公寓） 支

付违约金。 双方还就其它权利义

务进行了约定。

然而， 妮妮入住公寓不久，

与同住隔壁 B 室的租客就矛盾不

断。 双方于 2019 年 12 月期间多

次沟通无果， 消防、 物业均曾上

门查看消防隐患及协调邻里纠纷，

民警 2 次出警。 随后， 蛋壳公寓

以妮妮违约为由于今年 1 月解除

租赁合同， 扣除了押金和违约金

后退还了妮妮余款。

被清退出门的妮妮并不服气，

于是将蛋壳公寓告上法庭。 妮妮

表示， 房屋租赁合同里并未明确

约定室内不准停放电动车， 并且

按照 《公安部关于规范电动车停

放充电加强火灾防范的通告》 第

三条规定， 她停放电动车的行为

并未违规， 并且她并未在室内饲

养宠物和与室友打架斗殴。 妮妮

认为， 蛋壳公寓清退自己属于完

全违约行为， 故应当返还她的押

金， 并承担一个月的租金作为违

约金。

对此， 蛋壳公寓则辩称， 在

租赁合同履行期间， 公司多次接

到妮妮同住的隔壁 B 室租客的投

诉， 包括妮妮在系争房屋的公共

区域内停放助动车并给助动车充

电、 在公共区域大声播放音响、

夜晚凌晨使用洗衣机等噪音行为、

与室友发生邻里纠纷等扰民行为。

尽管蛋壳公寓积极协调， 但妮妮

未有改变行为， 物业、 消防部门、

派出所多次出面也无果。 妮妮扰

民的行为违反租赁合同的约定，

公司有权行使合同解除权。 根据

合同约定， 因妮妮违约导致合同

解除， 应向公司支付月租金 100%

的违约金， 公司有权扣除履约保

证金， 用以抵充违约金。

法院审理后认为， 结合查明

的事实， 妮妮租赁系争房屋期间，

遭同住的合租室友多次投诉属实，

现妮妮入住期间有数次消防、 物

业、 民警出警的记录， 足以证明

她有违租赁合同关于“因扰民、

卫生状况、 邻里关系、 分摊生活

费用、 过度占用公共区域等原因

干扰影响他人正常生活， 导致周

边邻居、 居委会书面投诉或派出

所出警协调的” 的约定， 故蛋壳

公寓有权解除合同， 并收取月租

金 100%的违约金。 妮妮以被告

违约为由要求蛋壳公寓返还押金

并支付违约金的诉讼请求， 不符

合合同约定， 法院难以支持。 最

终法院驳回了妮妮全部诉讼请

求。

□见习记者 谢钱钱

通讯员 应梦轩

本报讯 获取并销售 1 万余

条包含姓名、 手机号码等内容的

公民个人信息， 男子非法获利

2800 元。 近日， 闵行区人民法院

对施某、 秦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

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进行

审理。 据悉， 此案是闵行区首例

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

今年 3 月中旬， 施某通过微

信从高某 （另案处理） 处获取 1

万余条包含姓名、 手机号码等公

民个人信息， 并以牟利为目的出

售给秦某， 获利 2800 元与高某分

赃。

闵行区人民检察院认为， 秦

某利用所购信息以拨打电话、 添

加微信等方式开展影视投资等

业务推销活动， 对被害人的正常

生活造成影响， 导致不特定多数

公众的隐私受到侵害， 财产利益

亦可能因此受损或有受损的危

险。

庭审中， 公诉人和公益诉讼

起诉人通过举证、 质证和辩论，

证实两名被告人违反国家有关规

定， 非法买卖公民个人信息， 其

行为危害到不特定多数公民的隐

私权， 乃至人身安全、 财产安全

和社会管理秩序， 损害了社会公

共利益， 除依法承担刑事责任外，

还应承担相应的民事侵权责任。

公益诉讼起诉人向法院提出， 要

求两名被告人删除保存在手机、

电脑等存储介质内的公民个人信

息， 并在省级媒体上公开赔礼道

歉。 公益诉讼起诉人还结合案件

当庭开展了检察公益诉讼工作的

法治宣传。

经过庭审， 两名被告人当庭

悔罪， 愿意承担民事责任， 并向

社会道歉。 最终被告人施某、 秦

某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 被判

处拘役 5 个月， 缓刑 5 个月， 并

处罚金 5000 元。 法院判决追缴施

某违法所得 2800 元， 公开赔礼道

歉并永久删除其保存在微信、 手

机、 电脑等存储介质内的公民个

人信息。

室内充电、宠物扰民、制造噪音
租客因屡屡扰民被清退 法院判决“恶邻”支付违约金

获取并销售 1?余条公民个人信息
闵行区首例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宣判

红包她照单全收 “爱心外卖”却舍弃

店内茅台滞销 店员“狸猫换太子”


